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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钟梓骥、通讯
员祝健轩报道：3 月 6 日，由广州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主办、广州市工程勘
察设计行业协会承办的“好房子”设
计大赛获奖作品交流会在广州市第二
工人文化宫举办。记者从广州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在本次全国

“好房子”设计大赛中，广州斩获一等
奖1个、二等奖1个、三等奖2个。

本次交流会邀请中国建筑设计研
究院、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广
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广州市设计院
集团等在全国“好房子”设计大赛获
奖的主创设计师团队，分享老旧小区
改造和住宅轻改造、中式人居打造、
适老化设计、岭南骑楼创新等获奖作
品的设计理念与实践思路；越秀地产
则带来了“好房子”体系实践分享。
活动现场同步展出获奖作品以及越秀
地产“好房子”体系。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唐仪兴在致辞中指出，本
次分享的优秀作品紧扣时代建设要
求，贴合广州本土发展实际，具备极
强的示范与推广价值。呼吁各方紧扣

政策要求筑牢设计品质根基，立足广
州实际彰显本土设计温度，强化协同
推动设计成果落地，将大赛优秀成果
转化为广州住房建设的实际成效。

广州市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会
长胡世强表示，广州参赛单位在本次
全国大赛中斩获多项殊荣，彰显了广
州勘察设计行业的专业实力与创新能

力。举办此次交流会旨在推动全国
“好房子”大赛先进设计理念在广州落
地生根，后续将持续搭建技术交流与
成果转化平台，凝聚行业各方合力，
以专业服务助力广州“好房子”建设。

据了解，此次“好房子”设计大
赛中获得专业组新建住房赛题 （70 平
方米以下） 一等奖的作品—— 《“旧
时光·新生活”——老旧小区自拆自
建模式背景下的“好房子”探索》，出
自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该作品为
花都区福宁路的原拆原建项目，项目
将原有的两栋楼合二为一，保留大院
内的两棵古树作为历史记忆的窗口，
并围绕古树设计架空层和风雨连廊，
把原本单一的大院变成了全龄共享的

“社区客厅”。为满足青老共居的代际
差异，70㎡的户型设计提出了“X 空
间”的概念，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居
民的个性化需求。目前，该项目设计
方案已通过花都区联审决策会，花都
区正在积极推动获奖设计方案在项目
的实际建设中落地应用，协调解决包
括架空层实现人车分流等影响建安造
价的具体实施问题。

“好房子”设计大赛获奖作品交流会举办

广州四项作品斩获全国奖项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赵文霞报道：
近日，珠海市自然资源局、珠海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联合市税务局高效完成
香洲区洪保十片区三宗地上空间商业
用地土地交付与不动产登记一站式服
务，全程仅用时四天。三宗用地总面
积 763.71 平方米，由华发集团旗下企
业竞得，拟建设空中连廊串联十字门
商都集群。

此 次 不 动 产 登 记 突 破 了 原 有 模
式，将服务链条向前延伸至交易、纳
税等各环节，推动审批事项合并办
理，实现“交地即交证”与“多证齐
发”。企业在签订出让合同的同时，即
可提交不动产登记申请，待缴清土地
出让价款及相关税费后，在完成土地
交付当日，自然资源部门与不动产登

记部门并联作业，同步颁发 《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 和 《不动产权证书》，
在实现“交地即交证”基础上首次

“多证齐发”。通过全流程并联办理，
企业拿地与领证实现“零时差”，大幅
压缩项目落地周期。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出让的三宗
用地，是珠海首例分层设立并成功确
权的“地上空间使用权”。其突破传统
将地上建筑物视为“地表附着物”的
确权逻辑，首次明确“地上空间独立
产权”的登记路径，为城市“垂直空
间开发”筑牢产权基础。一方面，精
准衔接规划管控，结合连廊“线性、
非地表占用”特性，豁免海绵城市年
径流控制指标，参照人行天桥建设标
准设定结构参数。另一方面，明确

“不得分割办证、不得分割转让”刚性
条款，保障连廊整体性与连通功能，
有效防范产权碎片化风险。据悉，项
目建成后，将形成 11 万平方米商业聚
合体与850 米无风雨游逛体系。

此外，自然资源部门、不动产登
记部门与市税务局提前介入、联合会
商，针对地上空间用地地价核计标
准、税费缴纳流程、产权登记规范等
关键环节制定标准化协同方案，实现

“ 政 策 对 接 无 温 差 、 流 程 衔 接 无 断
点”。企业只需一次申请，申请材料在
部门间推送共享，各部门各司其职、
高效协同，实现出让合同签订、地价
核计、税费缴纳、产权登记全流程无
缝衔接，真正助力企业实现多项业务
只跑一次、高效办成一件事。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
日前，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七
部门印发 《东莞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
项 目 标 后 履 约 监 督 管 理 办 法 （试
行）》（以下简称 《办法》），旨在通
过制度化、规范化、数字化手段，压
实集中建设管理单位责任，强化参建
各方履约义务，破解“重投标轻履
约”的行业痛点，引导企业“苦炼内
功、诚信经营”，把项目建成优质工
程、精品工程。《办法》 自 2026 年 3 月
16日起施行。

《办法》 共 8 章 31 条，核心围绕
合同监管、关键人员履约、资金监
管、分包及工程变更监管、履约评价

等环节构建监管体系，实现了从合同
签订到竣工评价的全周期监管。一是
抓住了履约过程中“关键的人”，锁定
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总监等岗
位，实行人脸识别考勤，严格控制变
更；二是抓住了“关键的钱”，实行工
程款监管账户制度，动态监控资金流
向，确保专款专用；三是抓住了“关
键的事”，严格落实分包与工程变更审
批流程，并接入“云平台”。

具体而言，《办法》 明确东莞市发
改局统筹协调标后履约监管，东莞市
住建局运营“东莞市建设工程管理云
平台”监管系统，项目建设单位为履
约管理责任主体。“云平台”归集人

员、资金、分包等监管数据并实现多
系统数据共享，为监管提供支撑。

《办法》 规定中标后 30 日内须在
“云平台”完成合同网签，建设单位定
期开展履约检查。关键岗位人员实行
锁定管理和人脸识别考勤，明确各岗
位最低出勤率，变更需集体决策。工
程款专款专用，人工费用直接汇入农
民工工资专户，建设单位对资金使用
实施穿透式监管。

《办法》明确分包需经建设单位审
批并备案，合同中应列明非主体、非关
键性工程可以分包的表述。工程变更
应严格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分包与工
程变更信息需上传至“云平台”公示。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赵文霞报道：
近日，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海珠分局
（以下简称海珠分局） 查处 2 宗医院超
标排放废水案件。该局借助“生态环
境损害 e 评估”系统进行损害评估并
出具综合认定意见，创新提出“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环境健康”替代修复
方案，由两家医院通过开展环境健康
科普服务履行赔偿责任。

经磋商，两家医院与海珠分局达
成一致、签订赔偿协议，并通过替代
修复方式承担了赔偿责任。

作为聚焦运动与肠胃健康的实践
单位，广州某医院围绕运动损伤预
防、修复及胃健康知识科普，开展

“环境与健康”知识讲座。该院资深医
师紧扣居民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科普空气、水源等生态因素如何
影响肠胃功能等知识，并通过发放宣
传手册，向参会人员普及生态环境与
人体健康关联知识、日常健康防护等
要点。

广州某康复医院则以环境健康试
点建设为背景，立足老龄化进程加速
下的健康养生需求，创新打造“环境
干预-科学调理-健康改善”的科普模
式。该活动打破专业壁垒，向老年群
体传递环境健康防护知识，让“预防
为主、防治结合”的健康理念落地生
根，同时引导市民正确认识人与自然
的关系，树立环境与健康息息相关的
理念。

海 珠 分 局 通 过 “ 宣 传 式 替 代 修
复”的创新实践，让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从“企业担责”转化为“全民受
益”，从“整改任务”升级为“优化服
务”，同时也将生态修复成果转化为了
群众可感、可及的健康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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